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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」第 21 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11 年 1 月 10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 時 30 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105 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林組長秉勳 

肆、出席人員：（簽到表如後附）                 

紀錄：薛博孺 

伍、前（歷）次會議決定（議）辦理情形 

決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附帶決定： 

（一）有關歷年土地利用監測作業執行情形（第 18 次會

議討論事項第 2 案）： 

1.就海岸線、海域區違規案件納入土地使用圖資整合

應用系統及無法轉入變異點處理機制部分，經本部

地政司納入本（111）年系統增修功能，該辦理方

式同意確認。 

2.就本部地政司、本署都市計畫組及國家公園組針對

違規查處作業之追蹤管理機制部分： 

(1)尊重各該主管機關就違規查處案件之追蹤管理

機制，並請本部地政司檢視現行督導措施後納入

精進作為，並請提供書面資料納入本次會議紀

錄，以供後續查考。 

(2)後續監測變異點之違規查處情形，請作業單位定

期公開，必要時，並請彙整各單位處理情形後提

會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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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有關特定地區申請整體或個別變更為丁種建築用地

興辦事業計畫案件辦理進度（第 20 次會議討論事

項第 2 案）： 

1.請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持續推動辦理，督促廠商積極

辦理合法化作業。 

2.請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提供書面資料，說明辦理期程

總目標及階段性目標，納入會議紀錄，以供後續查

考。 

（三）有關河川區檢討變更作業處理機制及配套措施（第

20 次會議討論事項第 3 案）： 

1.就辦理時程，前經本署 110年 7 月 13日非都市土

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第 18 次會議討論獲致結論：

「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配合於 110 年 12月底

前完成轄區內河川區檢討變更作業。」在案。 

2.考量各縣市政府反映未及於前開期限完成河川區

檢討變更作業，為有效訂定後續追蹤管理進度，請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填復河川區檢討變更案件辦

理情形及預訂完成期程（詳如附件 5），並請業務

單位彙整後提報下次協調會報。 

 

陸、討論事項 

第一案：非都市土地一定規模以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遊憩

用地檢討變更作業—國防部權管部分  

結論： 

一、有關國防設施檢討變更範圍之研議處理情形，請業務單

位參考國防部所提建議再予彙整分類原則，並將土地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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冊函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檢討變更特定專用區

相關作業。 

二、有關作業須知修訂，請業務單位提供修正內容草案供本

部地政司辦理後續相關法制作業。 
 

第二案：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結果分析及因應作為—文化設施  

結論： 

一、請業務單位參考文化部及本署國家公園組建議酌予修正

本案處理方式，並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相關機關

後續配合辦理文化設施清查作業。 

二、本次會議資料第 19 頁第三點文字修正為「（三）督導辦

理：請本部地政司協助督導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

前開清查及『輔導合法相關作業』。」 

 

第三案：歷年國土利用監測作業執行情形 

結論：  

一、有關變異點通報查報執行情形，請列入爾後會議固定議

題，定期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報告辦理情形及改善

精進作為；另請作業單位進行案件統計，分析案件數量

變化趨勢，後續針對違規情形惡化或遲無改善跡象之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，請各該市（縣）政府至會上說明

理由並提出積極執法作為。 

二、有關本部 111 年度將以國土永續發展基金補助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土地使用違規查處作業 1 節，請歷年

（91 年~110 年）違規未辦結變異點數總計超過 100 點之



 4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務必提出申請（包含彰化縣、嘉

義縣、雲林縣、臺南市、南投縣、臺中市、苗栗縣、高

雄市、屏東縣、桃園市、宜蘭縣政府），未超過 100 點之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得評估業務需求提出申請。 
 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

捌、散會：下午 5 時 15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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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、前（歷）次會議決定（議）辦理情形 

壹‧第 18 次會議第 2 案：歷年土地利用監測作業執行情形 

◎本部地政司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有關海岸線、海域區範圍內無地籍資料之疑似變異

點位匯入本部土地使用圖資整合應用系統（以下簡

稱圖資系統）追蹤查處情形，及改採 Web Service

即時介接系統資料等，因涉及系統新增功能，業已

提報今年度系統維運需求，由維護廠商配合增修相

關功能中；於增修完成前，請城鄉分署協助提供海

域區疑似違規使用點位清冊，本司將函請管轄地方

政府儘速依規妥處，並持續追蹤列管。 

（二）另海域區土地以外之未登錄土地，因無地籍資料，

亦未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類別，應無違反區

域計畫法有關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適用（非都市土

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4 條至第 6 條規定參照），惟是

否違反其他法令之規定，應由各主管機關認定並處

理；是有關海域區以外之變異點資料經圖資系統判

別查無地籍資料或無法判別屬非都市土地致無法

匯入者，建議仍由地方政府相關主管機關（單位）

依權責分工逕自國土利用監測系統填報後續辦理

情形。 

（三）又本司已持續將各地方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違規使

用案件查處作業及追蹤列管等事項納入年度對地

政業務辦理督導考評之項目，經評定成績優良者，

於地政節慶祝活動中公開表揚，承辦人員並由各地

方政府依地政業務執行績效督導獎勵要點規定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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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獎勵。 

◎本署城鄉發展分署 

有關國土監測變異點相關系統建置及地籍資料轉

接、介接處理方式，業於 110 年 8 月 17 日納入委辦案工

作會議討論，依該次會議結論納入 111 年度系統開發增

修內容進行處理；而就都市計畫組及國家公園組之建置

需求，尊重相關單位意見，維持原方案處理，後續將積

極配合辦理違規查處填報相關事宜。 

◎本署都市計畫組 

針對國土監測系統變異點涉及都市土地之案件，本

組現行處理方式係以每 2 個月請各縣市政府回報案件辦

理情形，經檢視若為違規案件將進行違規查處，並追蹤

列管；若非屬違規案件則得予解除列管。 

◎本署國家公園組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內政部交各國家公園管理處掌理劃定區內國家公園

法所定事項，且執行國家公園區域內違反國家公園

法事項之處理，秉持經由跨域治理、夥伴關係概

念，會同各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共同維護國家公園

之資源保育及土地使用管制事項。 

（二）針對國家公園內取締違反國家公園法案件之方式、

頻率（例行稽查、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所屬大

隊負責查違國家公園法違規（法）案件）說明： 

1.由各國家公園管理處轄管管理站巡查人員，定期排

定巡查路線，進行轄區內例行稽查，查報結果如為

合法，則結案，如為違規情形，則視違規樣態及權

責，移請相關機關(如縣市政府)查處或依國家公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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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裁處。 

2.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各大隊除每月執

行巡邏勤務或執行守望勤務巡查外，亦配合國家公

園管理處執行取締違反國家公園法案件需求，至土

地違規現場支援，以維護現場秩序及人員安全，並

於後續於重大區域加強巡邏稽查。 

（三）按月統計並每季及每年公開於營建署網站之主動公

開資訊（營建統計資訊－營建統計通報及統計年

報），即包括違反國家公園法案件之總數、行為類

別填入各類別（如濫墾或變更使用、違建…等 11

項）。 

貳‧第 20次會議第 2案：特定地區申請整體或個別變更為丁

種建築用地興辦事業計畫案件辦理進度 

◎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

本部每月針對特定地區案件辦理進度進行追蹤管

控，涉及本討論事項案件之最新辦理進度為：總案件數

共 54 件，其中已完成變更編定者計 33 件、辦理中案件

計 16 件、未申請案件計 5 件。前開辦理中案件中其中有

8 件經前次（第 20 次）協調會報相關縣市政府說明屬「已

繳交回饋金或待繳交回饋金階段」。 

本部將持續更新各案件辦理進度，並針對尚未完成

變更編定案件簽報進度管控會議通知予各單位，俾利持

續進行督導作業。 

 

 

 



 8 

參‧第 20次會議第 3案：河川區檢討變更作業處理機制及配

套措施 

◎經濟部水利署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結論二(三)有關縣市管河川比照納入土地參考資訊

檔作業部分，本署已於 111 年 1 月 6 日經水地字第

11053456520 號函請各縣市政府加強府內橫向聯

繫，並請依貴部土地參考資訊作業要點本權責參酌

辦理；另結論二(一)提供電子檔部分，同函併請本

署各河川局配合提供相關資料。 

（二）結論二(二)給予地方水利主管單位相關協助部分，

(一)河川區域與排水設施範圍劃設，自 109 年度起

已納入水利建造物督導項目。(二)本署每年均有開

設河川測量實務班，授課內容包含理論、實務至測

量儀器操作，亦有開放縣市政府可以報名參加。(三)

本署河川區域劃設要點與勘測作業須知、新版數值

化圖籍格式與範本均有函送各縣市政府。 

（三）結論二(四)就河川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是否調整

必要部分，本署業於 111 年 1 月 6 日經水地字第

11053456521 號函復貴署，有關河川區劃定或檢討

變更原則，目前仍依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

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規定辦理，尚無調整

必要。 

◎新北市政府  

本府自前次會報後再次套疊河川區域範圍等相關圖

籍資料，重新檢視尚未辦理完成河川區範圍調整部分。

經檢視目前尚有 6 案需調整，其中 2 案已提會審查通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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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餘 4 案刻正辦理河川區製圖作業，尚須請河川主管機

關協助檢視繪製劃設範圍，俾利於後續提會審查，預計

於 111 年上半年完成。 

◎桃園市政府 

今年度辦理河川區分區調整作業之標的及進度說明

如下： 

（一）大漢溪：本局於 110 年 7 月 23 日轉請本市大溪地

政事務所函報相關圖冊，該所業於 110 年 11 月 4

日及 110年 12月 1日將河川區分區調整圖冊(草案)

全數報送至府，目前刻正進行檢視中，俟無疑義後

將接續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作業。 

（二）坑子溪：本局於 110 年 5 月 28 日函請本市蘆竹地

政事務所函報相關圖冊，該所於 110 年 9 月 13 日

函請市府水務局釐清劃入河川區域部分地段號及

面積疑義，市府水務局於 110 年 11 月 19 日函復刻

正辦理「桃園市坑子溪河川區域檢討變更勘測計

畫」，預計 111 年底完成河川區域線變更公告。案

俟完成河川區域線變更公告後再函請該所編製非

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更相關圖冊。 

◎臺中市政府 

本府中央管河川之河川區檢討變更作業，就公有土

地部分業於 110 年提報大會審議完竣，近期簽報核定後

續辦分區變更異動作業；就私有土地部分，整筆劃入之

土地預定於上半年完成，部分劃入之土地則因大量涉及

圖籍套繪作業，預計於下半年完成。至縣市管河川部分，

目前仍與水利主管機關釐清相關圖籍範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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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臺南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本市刻就是否即行辦理河川區調整簽報府層長官決

定，理由主要有三，其一，臺南市曾於民國 80 年代配合

河川區域範圍圖公告辦理河川區變更，除因圖籍比例尺

及圖紙差異套疊精度問題引發爭議，且即逕行變更引發

土地價值減損疑慮有強烈抗爭情事，故針對調整河川區

較為慎重，其二、依第 20 次會議決議，河川區調整應辦

理公展及說明會，且請水利署先行就河川區範圍土地，

均應納入建置土地參考資訊檔，故考量地政機關自行套

圖調整容易產生偏差疏漏，本市擬俟水利署於土地參考

資訊檔註記完成後，再配合註記檔輔助圖資確認調整範

圍後再行辦理，其三、因前次決議為確保民眾權益，仍

須辦理公展及說明會，此項程序明顯與國土計畫分區劃

設公展期程幾近重疊，本市考量河川區範圍與國保一之

範圍幾乎重疊，短時間內通知民眾土地 2 次異動變更，

在民眾對國土計畫亦不甚了解的情形下，是否過於擾

民，且若因圖籍套疊誤差導致兩者範圍不一，亦有可能

衍生更多爭議，考量內政部目前已建置土地參考檔查詢

系統，並開放民眾可自由查詢土地參考檔資訊，如水利

署依決議完成參考檔註記，已可讓各界隨時取得相關資

訊，也可確保民眾知得權益，加上今年底是大選年度，

為求慎重，避免單純行政作為淪為選舉議題，本市將依

府層裁示辦理。 

◎高雄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本市河川區檢討變更案目前已清查出 2800餘筆面積

約 1070 公頃，後續將製作清冊公展及辦理相關流程，預

計於今年底完成相關檢討變更作業。 



 11 

◎南投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本縣估計約有 1600 公頃須辦理檢討變更作業，目前

有 180 公頃刻正辦理分區調整之公告，各地政事務所亦

積極趕辦中，預計今年底前可陸續完成 106 年以後經河

川管理機關公告之河段。至於 105 年之前公告河川區域

之案件因圖籍資料誤差較大，且河川區域每隔數年即辦

理檢討調整，擬於各該河段下次檢討變更時一併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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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、非都市土地一定規模以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遊憩

用地檢討變更作業—國防部權管部分 

◎國防部 

（一）第 1 類與第 3 類區分條件似有重疊，建議略作修正：

第 1 類屬具有城鄉發展性質、面積規模達 2 公頃以

上且不考慮毗鄰既有特定專用區及形狀方整條

件，第 3 類屬具有城鄉發展性質且面積規模達 2 公

頃，惟不考慮毗鄰、形狀方整條件，尚與第 1 類條

件重疊，建議第 1 類比照第 2 類區分方式，視第 3

類為第 1 類例外情形，將第 1 類條件修正為「均須

符合」，第 3 類則調整為第「1-2」類，俾利後續實

務執行較為明確。 

（二）第 2-1 類之形狀方整條件，建議更改為「不符合」

該類條件，與第 2-2 類之條件作區隔辨識，不影響

檢討結果。 

◎本部地政司 

請貴署彙整並提供作業須知修正內容草案條文函送

至本司，本司將儘速啟動作業須知條文修正作業。 

◎本署綜合計畫組 

本案係依循全國國土計畫之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

一劃設原則指導，考量部分地區係群聚之「特定目的事

業用地」且具城鄉發展性質，爰擬於區域計畫與國土計

畫過渡階段先行檢討變更為特定專用區，俾利銜接國土

功能分區劃設作業，有別於本部 110 年 8 月 10 日國土計

畫審議會第 18 次會議決議「就聚集甲種及丙種建築用

地，國土功能分區應依通案性劃設條件劃設為適當國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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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分區分類，或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」之

處理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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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、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結果分析及因應作為—文化設施 

◎文化部 

（一）有關研議處理機制第一項「函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文化主管機關確認土地利用方式以及提出建議處

理方式」部分（議程資料第 19 頁），因國定古蹟、

重要聚落建築群、重要文化景觀、國定考古遺址主

管機關為文化部，建議貴署增列中央文化主管機關

（文化部）。 

（二）有關研議處理機制第二項「就未符合土地使用管制

規定者，並交由各該文化主管機關提出建議處理方

式」（議程資料第 19 頁）舉例之水雉生態教育園區

係由臺南市政府農業處管理，非屬文化主管機關所

轄之文化設施，爰建議調整為「交由各該主管機關

提出建議處理方式」。 

◎臺中市政府 

就建議處理方式（三）督導辦理部分，因現行文化

設施大部分係屬公家機關轄管，就清查後是否仍需進行

違規裁罰等作業，請貴署再予評估。 

◎本署國家公園組（書面意見） 

既經業務主辦單位說明本次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分析

－文化設施案之套疊分析統計結果計 1403.78 公頃，業已

包括：國家公園區內之文化設施，本組無其他意見。 

◎本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文化設施土地清冊將併同提供填表格式及說明，請

相關主管機關協助就貴管範疇檢視該設施之土地

資料，爰就本次提報案例–水雉生態教育園區之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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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單位疑義將於設施清查階段得予處理，並於後續

提供本部國土測繪中心作為調查紀錄之基礎。 

（二）本案著重於土地使用現況之清查及違規導正，業務

單位將就議程文字酌予修正。 

（三）就國家公園範圍內之文化設施業已納入本次議程資

料表 2-2 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文化設施所在使用地

交叉表，惟現歸納於暫未編定、都市或未登記等類

別，後續若有需進一步了解，業務單位將再予協助

提供國家公園內之設施面積統計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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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、歷年國土利用監測作業執行情形 

◎彰化縣政府 

本府今年因針對斷水、斷電及北部土石廢置處理案

件進行處理而影響變異點案件辦理成效。有關未回報案

件（議程資料表 3-2）統計至 110 年 4 月止共計 371 件，

其中 217 件之相關單位已回報，剩餘 154 件將於會後再

次請相關單位儘速辦理；另就未結案案件（議程資料表

3-3），本縣平均每月 100 件，一年約有 1,200 件，而斷水、

斷電案件去年約 120 件、土石違規案件近 200 件，以及

前期案件累計約有 200~300 件，考量本府執行力度尚有

不足，以致違規案件仍持續增加中，爰本府今年度（111

年）將針對變異點案件積極辦理。 

◎雲林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關於歷年違規變異點尚未辦結案件，本府及公所因

人員異動，以致新承辦人員無權限修改，而有已處理完

畢且無法結案之情形。本府城鄉發展處另已發文至公所

及相關單位盡速辦理。 

◎臺南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有關國土監測未辦結變異點逾 600 件情事，台南市

確實需要加強努力，主要係因去年員額出缺至今仍無法

補實，導致人力有不足情形，有關討論補助款項申請，

本市將配合申請，想請教該費用係屬補助 1 個年度，或

是配合變異點監測，規劃為每年持續性補助？且該款項

可否用於聘僱約用人力？ 

◎嘉義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有關國土利用監測整合通報查報系統(變異點)未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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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案件，本縣計有 85 件，經查該 85 件均係【都市

土地】，爰建請鈞署修正查報系統統計軟體，可將

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案件分開計算。 

（二）有關未辦結案件，本縣變異點於 110 年 4 月~10 月

激增 906 件，其中查報違規案件 574 件，查於上開

統計期間本縣地政處地用科人員編制僅 5 人，除辦

理變異點違規裁罰案件外，尚有國土計畫、用地變

更、補辦/更正編定、河川區檢討變更、公地撥用...

等業務，人力作業量能實為短缺匱乏，每位同仁已

各盡所能積極辦理。 

◎屏東縣政府 

針對本縣過去累計較多變異點案件之積極處理方式

係由本府先行清查過去案件尚未辦結之原因，並於公所

進行查報，後續府內逐一管控處理並核對是否與查報系

統內容吻合，再交由相關主管單位進行違規查報動作。 

◎臺中市政府 

有關查報作業之補助，除人事、廣告及電腦設備費

用不予納入以外，請業務單位再予補充說明設備費用含

括之項目。 

◎南投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本縣變異點未回報之案件多數位於信義鄉境內、屬

臺大實驗林範圍，查報人員難以到達，實地勘查確有困

難之處。這部分查報職責雖然在公所，也須請臺大管理

單位提供行政協助，才能順利完成查報業務。未來仍請

公所持續與臺大林管處方面緊密聯繫，以順利完成查報

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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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本署綜合計畫組 

有關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土地使用違規

查處作業 1 節，本部規劃將以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持續編

列預算進行補助；另有關補助項目，除不含購置固定資

產設備、增聘員額或加班費及廣告宣傳費外，其他辦理

土地使用違規查處、勞務承攬等相關作業費用得以納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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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、河川區檢討變更案件辦理情形填復表 

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協助於 1/28(五)前填列雲端表格 

承辦人 OOO 電話 ------ 郵件 ----- 

縣市 河川名稱 
中央/

縣市管 

檢討變更 劃入 劃出 

預定辦理時間 實際辦理進度 備註 總面積

(公頃) 

總地籍

筆數 

面積 

(公頃) 

地籍  

筆數 

面積 

(公頃) 

地籍  

筆數 

(範例) 大漢溪 中央管 15.43 10 12.34 7 3.09 3 

1.法定書件：110.12.31

前 

2.公展：111.03.01 前

3.專案小組審議：

111.05.15前 

4.核定：111.06.30 前

1.法定書件：110.12.01

2.公展：

3.專案小組審議：

4.核定：

本府刻正進行檢視中，

俟無疑義後將接續辦理

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作

業。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spreadsheets/d/1c42zXELL-eILP0fkSt6W82LhHvNqb8K21V0mj9zcoc0/edit?usp=sharing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spreadsheets/d/1c42zXELL-eILP0fkSt6W82LhHvNqb8K21V0mj9zcoc0/edit?usp=shar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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